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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松浦晃一郎先生“人权日”致辞  

2007 年 12 月 10 日 

 1948 年 12 月 10 日，联合国庄严通过并正式公布了《世界人权宣言》。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忠于其《组织法》规定的“增进对正义、法治和人权与基本

自由之普遍尊重”的职守，为《宣言》的通过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教科文组织

于 1947 年和 1948 年举办的一些有关讨论会就是这一进程中的重要步骤，展示

了基本人权价值观怎样受到各种不同文明和文化的共同追求。1948 年 12 月 11

日大会通过的一项决议，还使教科文组织成为联合国系统内第一个考虑到《宣

言》对其每一行动领域产生的影响，并倡导就这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文件展开

教育和宣传工作的机构。 

 国际社会为纪念《世界人权宣言》的通过，决定将 12 月 10 日作为“人

权日”，开展庆祝活动。每年的“人权日”活动都是一次进一步推动各国和国

际社会更好地促进和保护人权的机会。在《宣言》发表六十周年前夕，这一纪

念活动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根据联合国秘书长的决定，整个联合国系统将在

2008 年 12 月 10 日之前的这一年时间中开展各种活动，以确保在《世界人权

宣言》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国际人权法中所列人权准则得到普遍的承认和

遵守。 

 教科文组织愿在联合国系统的这些共同努力中发挥重要作用。我们制订

了一项纪念《宣言》发表六十周年的行动计划, 其目的是大力推进实施那些涉

及到我们主管领域的有关权利。这些权利是：受教育的权利；享有主张和发表

意见自由的权利；参加文化生活的权利；享有科学进步及其应用带来的利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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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此外，教科文组织还打算继续努力，通过开展人权教育，使人们尽可能

广泛地掌握和了解国际人权法的各项准则和原则。 

 《世界人权宣言》极大地推进了人权事业的发展。纪念《宣言》通过六

十周年，首先是要评估世界各地人权状况，对阻止人们享受这些权利的有关障

碍进行分析，并对那些可能成为今后人权实施之重大障碍的有关挑战进行反

思。这也是扩大各会员国之间的合作，提高会员国人权政策的效率和加强整个

人权方面的协同作用的一次良机。 

 《世界人权宣言》仍然是所有国家和各国人民要努力实现的共同准则。

人权属于每一个人，为此，我们应当同心协力，把联合国为纪念《宣言》发表

六十周年所选定的“我们所有人的尊严和公正”这一励志箴言变为现实。 

 松浦晃一郎 


